獎勵檢舉非法流用漁業動力優惠用油案件核發獎勵金表
	違規樣態
	獎勵金核發要件
	獎勵金核發基準

	漁船未經核准擅自抽離漁業動力用油移作他用或販賣等違規行為
	經漁政機關處分有案
	5仟元/每件

	
	經查有販賣事證，並依違反石油管理法處分有案
	2萬元/每件

	以不實證件、資料申購漁業動力優惠用油
	經漁政機關處分有案
	5仟元/每件

	
	經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有案
	2萬元/每件

	於河川、漁港埋設非法抽儲油管線、設施及設置，或以船舶違規充當儲油船，以輸送、存放漁業動力優惠用油
	經水利或漁政機關拆除有案
	3千元/每件

	
	查獲儲油船，並經漁政或船舶主管機關處分有案
	2萬元/每艘

	漁船加油站或辦理代購轉交漁業動力優惠用油之區漁會未依「臺灣地區漁船油核配辦法」核配漁業動力優惠用油
	查獲漁船加油站非法部分
	移由經濟部能源局依「違法經營石油案件檢舉人及查緝人員獎勵辦法」核發獎金

	
	查獲區漁會非法流用優惠用油，經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或經主管縣市政府依漁會有關法令議處經辦業務有關人員及總幹事有案
	5萬元/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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